
停 車 位 租 賃 契 約 書 

 立契約書人：出租人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承租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車位租賃事件，雙方合意訂立本契約，約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 

  

車號：    

一、租期：民國    年    月    日 至民國    年   月   日止計    個月。  

二、租金：每月新台幣                元整，以     月為一期，共計      期。  

   押金：新台幣                元整。  

    付款方式： 

三、移交物：移交物 (遙控器    個) 。 

四、租賃標的物： 

        縣市       區        路       號        層         號車位 

 五、使用租賃物之限制： 

(一)乙方不得將租賃停車位之一部分或全部轉租、分租、出租或以其他方法變相由他人使用。 

(二)乙方應依本停車場相關單位所訂立之停車位管理辦法使用本件租賃停車位。 

(三)租賃物不得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妨害公共安全之物品，並嚴禁洗車、嚴禁機車、腳踏車進入停

放，除非為機車位租賃。 

(四)租賃車位僅供停車使用，不負保管責任，並不得供非停車之任何使用。 

 六、損害賠償： 

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租賃停車位，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外，如因乙方或其受

雇人或其它經乙方允許使用車位之行為過失損壞租賃車位或本車場相關設備或其它公共部分時，

乙方應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義務。 

七、違約罰則： 

(一)乙方違反使用租賃物之限制，任何約定，或延遲交付租金，或有其它違約情事時皆視同乙方

違約，甲方得隨時終止租約沒收押金。 

(二)租賃期滿或乙方違反本契約經甲方通知終止契約時，乙方應即無條件騰空車位並交還租賃車

位於甲方，不得藉故拖延。如有違反，乙方應自租賃期滿或終止契約之日起至騰空車位交還租賃

標的物與甲方接管之日止。按日支付甲方按所約定租金之   倍計算之違約金與甲方，乙方不得

異議。 



(三)乙方騰空停車位時，如有遺留物未清者，視為放棄，任由甲方處理，甲方代為處理之費用得

另向乙方求償。 

  

八、本契約期限屆滿後若不再續約，乙方應將擁有之甲方移交物退還甲方，來辦理退費手續，倘

若遙控器遺失、故障或毀壞，乙方應賠償新台幣           元整予甲方，甲方得自押金中扣

除之。另退租日以實際歸還日起算。若將遙控器借用他人而導致甲方損失，則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九、本契約之任何一方需向對方送達任何通知時，應以書面向本契約所載之地址送達，地址如有

變更，該變更者應即以書面通知他方。 

十、乙方於本契約租期屆滿前       天將下次租金交付甲方者，本契約視為繼續有效。 

十一、本停車位僅供乙方指定車號之車輛使用，若經甲方發現它車使用，甲方有權沒收乙方押金。 

十二、租賃契約未到期，一方擬解約時，需提前三十日以書面通知他方，且雙方不得請求任何賠

償。 

十三、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停車位所在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四 、本件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民法有關法令之規定，或隨時以書面協議。 

十五、本契約書由甲乙雙方議定壹式貳份，由甲方代表與乙方各持正本乙份為證。 

   

 

 

立契約書人(甲方)：              

  

身分證字號： 

通訊住址：  

市內電話：  

手機： 

  

立契約書人(乙方)： 

  

身分證字號： 

通訊住址：  

市內電話：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